
 

 

教代会工作制度 

1、 教职工代表大会每三年一届，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延

期换届，应向上级工会提出书面申请。 

2、 一般在当届第一次教代会选举产生学院教代会委员，推举

产生教代会民主管理专门委员会（由党组织成员、行政干

部、教代会干部、工会干部组成） 

3、 学院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教代会，一般为每年的年初和暑

假前后。 

4、 经三分之二教代会代表提议，或教代会民主管理专门委员

会提议，学院可临时召开教代会。 

5、 教代会的会议内容由教代会民主管理专门委员会决定。 

6、 每学期开学后下发教代会提案表，教代会代表可以在教代

会召开一个月前进行提案，对于各部门能够予以改进的提

案有教代会民主管理专门委员会促进改进，不能改进的也

要予以答复，如需教代会讨论的提案，由教代会民主管理

专门委员会提交本次教代会讨论。 

7、 教代会组织工作由教代会负责。 

8、 教代会形式通过权一律运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9、 每次教代会结束后，必需由教代会民主管理评估委员会运

用座谈会或调查表的形式，对教代会的质量进行测评，测

评结果作为教代会的文件之一进行存档。 

10、 学院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向教代会预告，并听取教代会建议。 



 

 

11、 凡是提交教代会审议的方案或相关文件必须提前十天发放

给教代会代表。 

12、 教代会或教职工大会每年按照党委的部署开展对学院党政

领导的民主评议工作。 

13、 教代会对于有关学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行使建议权，

此类问题必须提交教代会审议并听取教代会建议。教代会

行使建议权的内容为： 

（1） 院长工作报告； 

（2） 学院发展规划； 

（3） 学院重要改革措施； 

（4） 财务工作报告； 

（5） 其他有关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14、 教代会对于与教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重要规章制度和方案

行使通过权，此类方案和制度必须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教代会行使通过权的校务公开内容为： 

（1） 校内教职工聘用制度或改革方案； 

（2） 校内奖惩制度； 

（3） 教职工工资分配方案； 

（4） 教职工福利福使用的原则和办法 

（5） 与教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重要规章制度和方案 


